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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 名 市 教 育 局茂 名 市 教 育 局茂 名 市 教 育 局茂 名 市 教 育 局

茂教人〔2018〕51 号

关于做好关于做好关于做好关于做好2017201720172017————2018201820182018学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学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学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学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局直属各学校（单位）：

2017—2018 学年度即将结束，根据《中共茂名市委组织部、

茂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机关事业单位 2017 年度

考核工作的通知》（茂人社〔2018〕14 号）精神，结合实际，现

就 2017—2018 学年度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的对象不包括考核前已退休的人员，新录用教师

（工作人员）在试用期内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

考核情况只作为任职、定级的依据。

二、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数，严格控制在实际参加

考核人数的 15%以内，请按《中共茂名市委组织部、茂名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机关事业单位 2017 年度考核工作的

通知》精神核定本单位优秀等次名额。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按照有

关规定完成继续教育学习，未按规定完成的不能确定为优秀等

次。

三、对拟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要在本学校（单位）范围

内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将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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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和优秀等次人员考核年度的《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证书》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一同上报市教育局。

请各学校（单位）务必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前将考核结果（材

料要求见附件 2）报我局人事科 502 室汇总。联系人：李德辉、

吕其仙，电话：2278744。

附件：1.中共茂名市委组织部、茂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关于做好机关事业单位2017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2.广东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表格

3.学校年度考核材料整理有关要求

4.局机关跟岗学习人员2017年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名单

茂名市教育局

2018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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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学校年度考核材料整理有关要求学校年度考核材料整理有关要求学校年度考核材料整理有关要求学校年度考核材料整理有关要求

一、考核表格一式 3 份，每份按如下顺序从上往下排顺装订：

（一）呈报表；

（二）优秀等次人员名册；

（三）其它名册：基本合格等次人员名册、不合格等次人员

名册、不参加年度考核人员名册和不确定等次人员名册。以上名

册如空白,可不报送。（考核表格电子文档打包发送至局人事科邮

箱 mmsjyj@163.com）

二、优秀等次人员 2017 年度《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证书》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用长尾夹夹住在考核表格后面，

证书顺序与优秀等次人员名册顺序一致。

三、公示结果一式 1 份。

四、《年度考核登记表》一式 1 份，其中“部门主管领导评

语及等次意见”栏由学校有关部门填写签名（日期为 7 月上旬），

“考核单位审核意见”栏由学校填写盖章（日期为 7 月中旬），

“本人意见”栏由被考核人填写同意并签名（日期为 7 月中旬、

考核单位审核意见日期之后）；“主管单位审核意见”栏待报送材

料时到人事科填写意见、盖章（日期统一填写 7 月 28 日），完成

后即送档案室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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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局机关跟岗学习局机关跟岗学习局机关跟岗学习局机关跟岗学习人员人员人员人员 2017201720172017 年年年年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名单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名单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名单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名单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原单位原单位原单位原单位 跟岗科室跟岗科室跟岗科室跟岗科室

1 张勇 茂名市第十六中学 计财科

2 柯伟清 茂名市德育学校 办公室

3 赖洪亮 茂名市第一中学 装备中心

4 陈滨 茂名市第十七中学 直管科

5 张海洋 茂名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督导室

6 刘付山 茂名市第十七中学 基教科

7 赖道新 茂名市博雅中学

高中与中职

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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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稿人：吕其仙，核稿人：王志维、张晓玲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茂名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5月 23 日印发


